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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粤破终 255号

上诉人（一审申请人）：黄某，男，1948年 2月 15日出生，

汉族，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戴毅，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周佳，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一审被申请人）：A 公司。住所地：广东省广州

市天河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潘某，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丁汝明，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黄某因申请被上诉人 A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广东

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 01 破申 285 号民事裁定，向

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，现已审

理终结。

黄某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裁定，指令一审法院依法受理黄某

对 A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事实与理由：（一）黄某已举证证明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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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。依据（2017）粤 0106 执

13000号执行裁定，足以证明经法院强制执行后，黄某的到期债

权仍未获清偿，此种未获清偿的状态并非是暂时中止清偿，而是

在较长期间内持续不能清偿，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第（三）

项规定的“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”条件。根据广州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公示的信息，5号 202、205、206房的建筑面积分别为

65.21平方米、64.49平方米、67.46平方米，结合 xx住宅的二

手房出售均价 27071 元/平，即使上述房产可供执行，也无法完

全清偿黄某享有的债权本金 11490360元。此外，经 A公司确认，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的未售房产数量与实际情况不符，

一审法院认定 A公司存在多套未售房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。（二）

A公司所欠债务金额较大，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，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经查询公开信息，A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

行人，涉及超过 50 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，执行标的及未履

行总金额总计高达 6189.88 万元，远超其注册资本。（三）一审

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裁定无法认定 A 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以及

无证据显示 A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属于错误分配举证

责任，适用法律错误。

A公司答辩称：（一）A公司的财产已不足以清偿债务，且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破产清算的受理条件。首先，经查询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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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本的案件信息，A 公司的债务本金已经高达 6000 多万，而且

该部分债务均为数年前的债务，加上履行期满后的债务利息，本

息数额应超过 8000 万元。其次，A 公司的股东已全部出资，属

于 A公司的财产已经大部分执行完毕，剩余的财产价值并不高。

据 A公司了解，A公司目前仅有的财产为 5号 202、205、206房，

该 3套房屋因权属问题未被执行，另有（2017）粤 01民终 23100

号民事判决，涉及的商铺可能为 A公司的财产。但上述财产均存

在权属问题，无法办理产权证，价值并不高。另外，广州市大院

其他登记在 A公司名下的财产已经出售或者被执行，与广州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的项目情况是不一致的。（二）A 公司已于

2018 年停止经营，现亦无法办理 xx 自编 5 号楼的首次登记。A

公司在 2016年已经将 xx自编 5号楼的商品房销售完毕，并花费

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办理产权登记。但是，当时由于消防验收

无法通过，即使其他手续已经完备，始终无法达到办理首次登记

的条件。因此，A公司遭到众多业主的起诉，要求支付逾期办证

违约金和要求办理房产证，这亦是 A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下去的主

要原因。故 A公司现无人力和财力去对处理消防问题以达到符合

验收的标准，虽负有办证的义务，亦愿意去办理，实为无法办理，

非不愿办理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，A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9 月 7 日，登记机关

为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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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为 1000万人民币，股东为潘某、梁

某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、物业管理、自有房地产经营活

动等，登记状态为在营（开业）企业。

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 2017年 8月 8日作出的（2017）

穗仲案字第 5627号调解书，黄某、A公司双方确认截至 2017年

5 月 31 日，A 公司尚欠黄某借款本息合计为 11490360 元，A 公

司承诺分四期偿还上述借款本息 11490360 元，如任意一期还款

出现逾期，黄某可以以 11490360元为本金，并自 2017年 6月 1

日起，按照年利率 24%的标准计算利息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，

并立即就尚欠本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上述调解书生效后，

因 A 公司未履行义务，经黄某申请，一审法院于 2017 年 9 月 5

日立案执行。2017 年 9 月 16 日，一审法院作出（2017）粤 01

执 4151 号执行裁定书，指定由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

称天河区法院）执行。天河区法院以（2017）粤 0106 执 13000

号案立案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，天河区法院依职权通过网络执行

查控系统等对 A公司的存款、车辆、房产等财产情况进行查询，

发现 A公司名下有广州市 xx202、205、206房可供执行，但上述

房产属于预售登记暂无法办理过户手续，故暂不处理上述房产，

待上述房产符合执行条件，天河区法院可依法处理。除上述房产

外暂未发现 A 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。天河区法院于 2019 年 10

月 30日作出（2017）粤 0106执 13000号执行裁定书，终结（20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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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 0106执 13000号案的本次执行。

黄某还提交了 A公司所涉执行案件情况汇总表、中国执行信

息公开网查询页面等证据材料，显示 A公司涉被执行案件 54件，

未履行金额/执行标的合计 61898818.43元。

A 公司未对破产清算提出异议。在一审法院于 2025 年 5 月

26 日召开的听证会中，A 公司陈述，其开发了位于广州市 xx 商

业住宅楼（自编 5号）项目，该楼盘没有办证，基本已销售完毕，

但不清楚业主的办证情况，有部分业主通过起诉办证以解决历史

遗留问题；除了 202、205、206 房，还有 2 号-4 号商铺，所有

权属于 A公司。

2025 年 5 月 29 日，A 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称，广

州市 xx 商业住宅楼（自编 5 号）项目目前未办理初始登记，具

体情况可参考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粤 0112民初 4400

号民事判决书，该判决载明，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 2022

年 3月 29日复函称“xx自编 5号楼（以下简称该楼盘）由 A公

司开发销售，该楼盘已缴清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下的土地出让

金，已办理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《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》，已

取得房地产测绘成果，购房业主已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。因

此，该楼盘土地和房屋权属来源清晰，用地、出让、规划报建及

验收、测绘等手续齐备。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

第九条、第二十四条及第三十五条规定，xx 自编 5 号楼已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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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条件，应由建设单位 A公司持广州市不

动产登记申请表、法人及代理人身份证明资料、国有土地使用证、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、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、竣工

图、房屋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等资料向该局申请办理。至今为止，

A 公司仍未申请办理 xx 自编 5 号楼的首次登记。信息核查时间

为 2022年 3月 23日，最新信息以登记簿为准。”

关于 xx 自编 5 号楼的开发销售情况，A 公司提交的情况说

明显示，公司股东梁某陈述，除了广州市 xx202、205、206房，

其他全部的住宅均已销售和交付；对于商铺，除了一审法院（2017）

粤 01 民终 23100 号民事判决书涉及的商铺外，其他商铺均不属

于 A公司。但 A公司提供的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的项目

情况显示，xx商业住宅楼（自编 5号）住宅已售套数为 135套、

住宅未售套数为 8 套；批准预售套数为 153 套、批准预售面积

10254.45平方米，已售总套数为 137套、已售总面积 9147.8913

平方米，未售总套数为 32套、未售总面积为 1465.9平方米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

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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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”本案中，

黄某依据（2017）粤 0106 执 13000 号执行裁定书等证据认定 A

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提交了 A公

司其他执行案件等材料，认为 A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申请对

A 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但上述执行书显示 A 公司有位于广州市

xx202、205、206房房产，上述房产属于预售登记暂无法办理过

户手续，故暂不处理上述房产，待上述房产符合执行条件，天河

区法院可依法处理；且根据 A公司提交的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公示的 xx 商业住宅楼（自编 5 号）项目情况，A 公司存在多

套未售房产，因此，A 公司尚有财产未处置，A 公司对黄某的债

权能否清偿尚未能确定，现暂未能根据执行裁定书认定 A公司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。其次，现亦无证据显示 A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。此外，A 公司开发的 xx 自编 5 号楼仍未办理首次登

记，导致业主未能办证。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复函，该

楼盘已符合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条件，应由建设单位 A公司

向该局申请办理。A公司虽未对破产清算申请提出异议，但其负

有配合和履行办证的义务，鉴于 A公司目前尚有确权登记和产权

办证等涉及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未解决，A公司亦不宜通过破

产清算程序退出市场。综上，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 A公司符合

破产条件。

2025年 6月 9日，一审法院作出（2025）粤 01破申 28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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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裁定，不予受理黄某对 A公司提出的破产申请。

二审期间，当事人双方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。本院对一审法

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焦点问题是黄某对 A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应

否支持。A公司于一审听证陈述，广州市 xx商业住宅楼（自编 5

号）项目，有部分业主通过起诉办证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。A公

司二审答辩亦称，案涉楼盘因未消防验收尚未进行初始登记，A

公司遭到众多业主的起诉，要求办理房产证及支付逾期办证违约

金。A公司作为建设单位，负有交付符合条件的商品房及办理房

产证的义务。鉴于此，一审法院以 A公司应主动履行保民生义务

为由，审慎把握 A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条件，并无不当，本

院予以维持。

综上，黄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

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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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判 长　　　费汉定

审 判 员　　　熊 忭

审 判 员　　　曾宝珠

二 ○ 二 六 年 三 月 五 日

书 记 员　　　李翠微


